
解釋字號 釋字第22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76年12⽉23⽇

解釋爭點 就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請求救濟之判例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規定：「勞資評

斷委員會之裁決，任何⼀⽅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執

⾏。」係指當事⼈不依裁決意旨辦理時，該管⾏政機關得依法為

⾏政上之執⾏⽽⾔，如有爭議，仍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是前

開規定並未限制⼈⺠之訴訟權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⾄⾏政法院六

⼗年判字第五⼆八號判例，不分爭議性質如何，認為上述評斷概

為最終之裁決，不容再事爭執，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⾏

援⽤。

1

理由書 　　按⾏政院於中華⺠國三⼗六年⼗⼀⽉⼀⽇發布之動員戡亂期

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規定「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，

任何⼀⽅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執⾏。」其所謂裁決，乃

屬⾏政處分之性質；所謂強制執⾏，係指該管⾏政機關依⾏政執

⾏法所為之執⾏。不能因有此⾏政執⾏之規定，遂不分爭議之性

質如何，⽽謂其評斷概為最終之裁決，不容再事爭執。當事⼈如

有爭議，仍得依法定程序請求救濟。是上開辦法第八條並未限制

⼈⺠之訴訟權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之規定，尚無牴

觸。

　　⾏政法院六⼗年判字第五⼆八號判例稱依照戡亂期間勞資糾

紛處理辦法所為之評斷為最終之裁判，⼀經裁決即不容再事爭

執，與前解釋意旨不符，不得再⾏援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林洋港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　李志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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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 動員

戡 亂 期 間 勞 資 糾 紛 處 理 辦 法 第 8 條

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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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政法院60年判字第528號判例［編按：據71年6⽉
出版之⾏政法院判例要旨彙編下冊第687⾴之記載為
「60判528」；依81年6⽉出版之⾏政法院判例要旨
彙編第699⾴之記載為「60判568（註：71年彙編誤
刊為60判528）」］。

相關文件 抄王０智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 院 ⻑

黃少⾕ ⼤法官

主 旨：聲請⼈因憲法規定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之侵害，依法

定程序提起⺠事訴訟，經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上更（⼀）字第

七號⺠事判決及最⾼法院七⼗五年度台上字第九七⼀號⺠事判決

所引⽤之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及⾏政法院

六⼗年判字第五⼆八號判例，發⽣有牴觸憲法第⼗六條第⼀百七

⼗⼆條及貴院第四七七號解釋文規定之疑義。謹遵照司法院⼤法

官會議法第四條第⼆項之規定提起聲請：請求解釋憲法及⾏政命

令之疑義，如說明。

說 明：聲請⼈對上述判決，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請求解釋者，

分別陳明於後：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：

1 依憲法第⼗六條規定：「⼈⺠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」應受憲

法規定之保障。

2 依貴院院字第四七七號解釋文對勞資爭議案件受理權限⼀案規

定：「勞資爭議當事⼈對於仲裁委員會裁決聲明異議之事件，並

非訴願事件應向法院起訴，依通常訴訟程序以裁判。」（⾒附件

⼀) 

3 依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規定：「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

效。」

4 依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第⼗四條規定：「⼈⺠基本權利

均應切實遵重，妥為保障。」

⼆、爭議之事實經過：

1 聲請⼈與被上訴公司所發⽣之勞資爭議案件由第⼀審台灣桃園

地⽅法院七⼗三年度訴字第⼀四三七號⺠事判決及最⾼法院七⼗

四年度台上字第⼆五七０號⺠事判決中明證桃園縣評斷委員會之

評斷理由不實與違反⼯廠法第三⼗條、第七⼗五條及⼯廠法施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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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則第三⼗六條第⼀款、第⼆⼗⼀條之規定應屬違法無效。

2 同時評斷委員會之評斷違反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

四條：委員⼈數之規定，因列名⼈員多數未出席，及第六條：勞

資評斷會應依照當地適⽤之有關法令之規定，因未依⼯廠法與⼯

廠法施⾏細則評斷（⾒七⼗五年三⽉⼗八⽇所提最⾼法院上訴狀

證件六對評斷書異議中詳載）故其評斷為程序與實體上違法應屬

無效。

3 主旨中所提台灣⾼等法院及最⾼法院之判決不以事實來論評斷

會之評斷是否合於⼯廠法之規定，⽽以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

理辦法第八條前段規定之⾏政命令駁回上訴⼈（即聲請⼈）之上

訴，實為棄法律⽽就⾏政命令之違法⾏為。

4 有關本案爭議訴訟詳情請調閱本案全部訴訟資料卷宗便明⽩。 

三、對本案所持之⾒解：

1 依台灣⾼等法院七⼗五年上更（⼀）字第七號⺠事判決謂：

「按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，任何⼀⽅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

強制執⾏，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定有明

文，⼜勞資評斷委員會依其職權所為之評斷為最後之裁決，⼀經

裁決即不容再事爭執，⾏政法院六⼗年判字第五⼆八號判例可資

參照。」實際上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為⾏政院之⾏政命

令，且第八條之規定已明顯違反憲法第⼗六條，⼈⺠有訴訟權之

規定，也違反憲法第⼀百七⼗⼆條：命令與憲法牴觸者無效之規

定，應予廢棄。

2 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與⾏政法院六⼗年判字

第五⼆八號判例違背貴院院字第四七七號解釋文所規定：勞資爭

議當事⼈對裁決聲明異議應依通常訴訟程序以裁判之⽽非訴願事

件。故⾏政法院判例實為無管轄權之程序違法，應屬無效。

3 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違背其⺟法動員

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第⼗四條：⼈⺠基本權利均應切實尊重妥

為保障之規定。由上所陳明證最⾼法院台灣⾼等法院判決本案所

引⽤之⾏政命令實為違背憲法。

四、聲請解釋之⽬的：

聲請⼈不服桃園縣勞資評斷委員會違背⼯廠法與⼯廠法施⾏細則

所做不實、不法之評斷，依法提起訴訟，⽽台灣⾼等法院及最⾼

法院未依⼯廠法與⼯廠法施⾏細則規定審理本案，僅以⾏政院之



⾏政命令謂無訴訟權「駁回聲請⼈之上訴，實已侵犯⼈⺠憲法保

障之權益，同時有失司法院之立場，豈可⾃降⾝份以司令院⾃

居，棄法律⽽不顧」實為司法單位所不應為。茲按最⾼法院七⼗

五年度台上字第九七⼀號⺠事判決正本，聲請⼈認為該判決適⽤

之⾏政命令發⽣牴觸憲法之疑義致損害聲請⼈應受憲法保障之權

利，謹依法提起聲請書，呈請 

鈞院

⼤法官會議准予解釋，以資救濟⽽保障權益。

聲請⼈：王 ０ 智

台灣⾼等法院⺠事判決  七⼗五年上更（⼀）字第七號 

上訴⼈ 中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（設略）

法定代理⼈ 林０雄 （住略）

訴訟代理⼈ 傅０垣 （住略） 

被 上 訴 ⼈ 王０智 （住略） 

上當事⼈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上訴⼈對於中華⺠國七⼗

三年九⽉三⽇台灣桃園地⽅法院七⼗三年訴字第⼀四三七號第⼀

審判決提起上訴，經最⾼法院第⼀次發回更審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主   文 

原判決廢棄。

被上訴⼈在第⼀審之訴駁回。

第⼀、⼆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⽤由被上訴⼈負擔。

事 實

甲、上訴⼈⽅⾯：

⼀、聲請：求為判決如主文所⽰。

⼆、陳述及所⽤之證據，除與第⼀審判決所記載者相同，予以引

⽤外，補稱：依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，

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，任何⼀⽅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

執⾏。則兩造應受評斷結果之拘束，不得再提起本訴。



⼄、被上訴⼈⽅⾯：

⼀、聲明上訴駁回。

⼆、陳述及所⽤之證據，除與第⼀審判決所記載者相同，予以引

⽤外，補稱：

(⼀)上訴⼈原以不能勝任⼯作為理由解僱被上訴⼈，惟經桃園縣

政府勞資爭議協調會議協調，上訴⼈同意被上訴⼈回廠在原單位

⼯作，待遇仍舊，⾜證被上訴⼈並無不能勝任情事。(⼆)上訴⼈

所辯公司基於經濟不景氣⽽資遣⼈員，與事實不符。(三)桃園縣

勞資評斷委員會所為之評斷不公正，不合法等語。補提：(⼀)上

訴⼈公司員⼯管理規則(⼆)勞資爭議協調會議紀錄(三)勞資評斷委

員會議程為證。

理   由

⼀、本件被上訴⼈起訴主張：(⼀)上訴⼈於七⼗⼆年⼆⽉五⽇以

⼝頭通知被上訴⼈到台北公司上班，因對交通食宿問題仍未能達

成協議，上訴⼈即在七⼗⼆年⼆⽉⼗⼀⽇通知被上訴⼈，以不能

勝任⼯作為由，將被上訴⼈解僱，經桃園縣政府社會協調後，上

訴⼈同意被上訴⼈於同年三⽉九⽇回廠在原單位⼯作，待遇照

舊，未數⽇，上訴⼈復以公司產品滯銷，業務緊縮，減少部分⼯

作，依⼯廠法等有關規定資遺員⼯，將被上訴⼈列入資遣，並於

三⽉⼗九⽇通知被上訴⼈，須於翌⽇辦妥離職⼿續，然上訴⼈於

七⼗⼆年三⽉間⼜新進⼈員三⼈，四⾄七⽇間復連續登報徵員⼯

⼗餘次，⼯⼈由六⼗多⼈增⾄九⼗多⼈，圓織機由六⼗台增⾄九

⼗多台，並無減少任何部分⼯作，亦無產品滯銷⼯作緊縮情形，

上訴⼈以不實之情節為理由，⽽依⼯廠法第三⼗條之規定資遣被

上訴⼈，於法不合，求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之判決。

上訴⼈則以：本件資遣案，業經勞資評斷委員會評斷解僱等語，

資為抗辯。

⼆、按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，任何⼀⽅有不服從時，主管機關

得強制執⾏，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條前段定有明

文。⼜勞資評斷委員會依其職權所為之評斷，為最後之裁決，⼀

經裁決即不容再事爭執，⾏政法院六⼗年判字第五⼆八號判例可

資參照。換⾔之，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評斷，有終局裁決之效⼒，

得據以強制執⾏，任何⼀⽅不得以其他⽅式聲明不服。

三、本件兩造間之勞資糾紛，業經桃園縣勞資評斷委員會評斷結

果，認為上訴⼈公司於精簡⼈員時將被上訴⼈列入資遣，並依規

定發給資遣費，不能謂之不合法，且僱傭關係⾸重和諧，兩造既



已形同⽔火，為兼顧勞資雙⽅，實以資遣為宜，因此勞⽅（被上

訴⼈）予以解僱，資⽅（上訴⼈）除應發給資遣費外，並酌發八

個⽉之⽣活補助費，每⽉新台幣五千元。有該會七⼗⼆年⼗⼆⽉

廿四⽇桃會評字第００⼀號評斷書附原審卷（第⼗七⾴⾄⼗九

⾴）可稽，且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則本件勞資糾紛，既經桃園縣勞

資評斷委員會裁決被上訴⼈應予解僱，揆諸前開處理辦法及⾏政

法院之判例，上訴⼈不得再⾏起訴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，其訴

顯然不合法。原審為上訴⼈敗訴之判決，尚有可議，上訴論旨，

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，非無理由，應由本院廢棄改判。

四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，依⺠事訴訟法第四百五⼗

條，第七⼗八條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七⼗五年⼆⽉⼗九⽇

最⾼法院⺠事判決 七⼗五年度台上字第九七⼀號

上訴⼈ 王０智 （住略）

被 上 訴 ⼈ 中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（設略）

法定代理⼈ 林春雄 住同右

上當事⼈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，上訴⼈對於中華⺠國七

⼗五年⼆⽉⼗九⽇台灣⾼等法院第⼆審更審判決（七⼗五年上更

（⼀）字第七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主   文 

上訴駁回。

第三審訴訟費⽤由上訴⼈負擔。

理   由 

本件上訴⼈主張：伊於⺠國七⼗年間⾄被上訴⼈⼯廠任職，迨七

⼗⼆年⼆⽉接到通知調台北公司上班，因如何補助交通食宿問題

未獲協議，被上訴⼈即以不能勝任⼯作為由將伊解僱，嗣經桃園

縣政府勞資爭議協調會協調，被上訴⼈雖同意伊回廠任職，但未

數⽇被上訴⼈復藉⼝公司產品滯銷，必須緊縮業務，減少部分⼯

作，資遣員⼯，將伊資遣，並於七⼗⼆年三⽉⼗九⽇通知伊於翌



⽇辦理離職⼿續。查被上訴⼈於同年三⽉間尚有新進⼈員三⼈，

同年四⾄七⽉間⼜連續登報徵聘員⼯⼗餘次，廠內⼯⼈由六⼗多

⼈增⾄七⼗多⼈，圓織機由六⼗多台增⾄九⼗多台，並無減少任

何部分⼯作，亦無產品滯銷業務緊縮情形，所據上述資遣理由，

⾃屬不實，桃園縣勞資評斷委員會所為被上訴⼈將伊資遣非不合

法之評斷既不公平亦不合法等情，求為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之

判決。

被上訴⼈則以：伊公司資遣上訴⼈係合法⾏為，業經桃園縣勞資

評斷委員會評斷決定，⽽伊公司因經濟不景氣，產品滯銷，確須

緊縮業務資遣員⼯，降低成本，況上訴⼈因對調職不滿，曾撕毀

公告，以玻璃杯擲傷公司經理，及⽤機⾞阻礙⼯廠⾨⼝出入，擾

亂⼯廠作業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原審依審理之結果，以勞資評斷委員會之裁決，任何⼀⽅有不服

時，主管機關得強制執⾏。動員戡亂期間勞資糾紛處理辦法第八

條前段定有明文。本件兩造上述勞資糾紛，業經桃園縣勞資評斷

委員會評斷結果，認為被上訴⼈為精簡⼈員將上訴⼈列入資遣，

除依規定發給資遣費外，並酌發八個⽉⽣活補助費，每⽉新台幣

五千元，不能謂非合法，⽽僱傭關係⾸重勞資和諧，茲兩造既已

形同⽔火，為兼顧雙⽅利益，應予解僱並以如此資遣為宜。有評

斷書在卷⾜稽，並為兩造所不爭執，是兩造勞資糾紛，既經勞資

評斷委員會依其職權為最後之裁決，上訴⼈⾃不得再⾏爭執，⽽

訴請確認僱傭關係仍屬存在，爰將第⼀審所為不利於被上訴⼈之

判決廢棄，改判駁回上訴⼈之訴，於法洵無違背，上訴論旨仍執

前詞，指摘原判決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，依⺠事訴訟法第四百八⼗⼀條、

第四百四⼗九條第⼀項、第七⼗八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華⺠國七⼗五年五⽉⼗五⽇




